关于做好湖北省2014年普通高校

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

鄂招委〔2013〕8号
各普通高校，各市、州、县、神农架林区教育局、江汉油田教育集团：

根据教育部《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教学司【2009】34号文件附件1）和《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13】13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我省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限定按艺术类招生的专业。艺术类招生专业必须严格按照教育部审核公布的专业目录（2012年）执行，文件规定以外的其他所有非艺术类本科专业不得按照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录取考生。对于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的艺术教育、服装设计与工程、风景园林、文化产业管理等4个非艺术学门类专业，有关高校若有专业要求，须在招生简章中明确告知考生应参加的专业考试科类及录取要求（省级统考涉及的专业，学校不再单独组织校考），高考文化成绩要求不得低于本校非艺术类专业所在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

二、湖北省属院校要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严格控制艺术类招生规模，从2014年开始逐年减少艺术类招生计划。
三、2014年继续对美术类本科、高职高专专业组织全省专业统考；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对非美术类本科的表演类、舞蹈类、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音乐表演、音乐学和摄影等组织校际专业联考；高职高专院校对非美术类高职高专的声乐表演类、器乐表演（含钢琴演奏）类、舞蹈表演类、影视表演类、播音与艺术主持类、广播电视编导类和音像技术类专业组织校际专业联考。有关统考工作事宜按省教育考试院文件执行。非美术类高职高专校际联考、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非美术类本科校际联考在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由联考办公室组织实施。

四、独立设置的艺术本科院校可跨省设点组织校考，其他本科院校原则上只在学校所在地组织校考。省外高校如有特殊要求确需在我省设点组织校考的，须经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同意并报本校主管部门备案；所有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须在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指定的考点范围内进行，并接受指导和监督。

五、扩大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使用范围。从2014年起，全省考生报考包括经教育部批准实行自主划线的44所院校(含独立设置的艺术本科院校)在内的在鄂招生院校的美术类专业,必须参加省统一组织的美术类专业统考。未参加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或统考不合格考生，不能报考所有高校组织的美术类专业校考，即使取得了高校的合格证也视作无效。
根据教育部要求, 从2014年起逐步提高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等艺术类专业的文化成绩要求；从2015年起对非美术类专业实行全省统考，统考专业类别和相关政策另行公布。
六、调整艺术类部分批次的志愿结构。为降低考生填报志愿的风险，进一步促进艺术类录取的公平公正，2014年对艺术类专业志愿结构进行调整，艺术本科（二）和艺术本科（三）的美术类专业以及艺术本科（三）实行校际联考的非美术类专业实行平行志愿。

七、进一步加强艺术类招生管理。高校要按照教育部关于推进高校考试招生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加大艺术类专业招生信息公开和公示力度，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要加强对艺术类专业考试评委的管理，选聘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优秀高校艺术专业教师或专业艺术团体的业务骨干担任评委，并建立由权威性专家和教师组成的专业考试仲裁小组，评委及仲裁小组成员名单应参照机密级事项管理。要采取有力措施清理艺考培训活动，禁止工作人员、教职工尤其是专业教师，单独、联合或委托举办高考艺术类应试培训、推广活动，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为各艺术类应试培训机构提供场所或设施，对上述行为一经查实，要严格处理相关责任人，并对相关领导予以责任追究。
对在艺术类专业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及有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33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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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

一、考生报名

1、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条件者均可报考。
2、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时间为2013年12月7日，非美术类高职高专专业校际联考时间为2014年元月6日—12日，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非美术类本科专业校际联考时间为2014年3月8日—12日。

3、高校组织的艺术专业测试（以下简称“校考”）一般在元月至3月进行，由省教育考试院公布院校专业考试的报名和考试时间。
二、录取批次

4、艺术专业分4个录取批次：艺术本科（一）、艺术本科（二）、艺术本科（三）和艺术高职高专。

艺术本科（一）为独立设置艺术院校的艺术本科专业、重点院校的艺术本科专业和经省招委同意的一般本科院校的艺术本科专业。

艺术本科（二）为一般本科院校的艺术本科专业。

艺术本科（三）为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的艺术本科专业。

艺术高职高专为所有院校的高职高专艺术专业。

三、计划编制
5、各有关高校须按照教育部和湖北省规定的有关计划编制原则、要求、统一的信息标准及网上管理系统专用软件，编制本校的在鄂分专业招生计划（以下简称“招生来源计划”）。
6、艺术类计划分类报送、分类公布、分类录取，各有关高校的艺术类专业招生计划均应按规定分类报送。艺术本科（一）、艺术本科（二）、艺术本科（三）和艺术高职高专招生计划分成两类：艺术（美术）类（简称“美术类”，下同）和艺术（非美术）类（简称“非美术类”，下同），其中艺术本科（三）的非美术类又分成7个类别：表演类、舞蹈类、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音乐表演、音乐学和摄影。

7、艺术类招生计划不分艺术（文）和艺术（理）。

8、教育部批准可自行划定艺术本科专业分数线和文化考试录取控制分数线的院校（以下简称“教育部批准院校”）以及教育部规定院校的艺术本科专业可不编制招生来源计划，其余高校的艺术本科专业及所有高校的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均应编制招生来源计划。
9、录取期间计划调整须使用教育部网上管理系统。
四、高校招生简章
10、招生院校要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制定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其内容应包括学校办学类型、专业考试科目及要求、学校专业考试时间及地点、2014年度在鄂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学费标准等。招生院校应在2014年2月底前向省招办、省教育考试院分别提供本校招生简章，并向社会公布。
五、统考、联考和校考
11、湖北省对美术类本科、高职高专专业组织全省统考，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招收非美术类本科专业组织校际联考，高职高专院校招收非美术类高职高专专业组织校际联考。全省美术统考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协调并成立统考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制定工作实施细则，在考试前向社会公布。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非美术类本科专业校际联考接受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和监督，全省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组成联考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非美术类高职高专专业联考接受省教育考试院指导和监督，由全省高职院校组成联考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12、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科目为：色彩（100分）、素描（100分）、速写（100分），总分300分。非美术类高职高专专业实行联考的专业类别有：声乐表演类专业、器乐表演（含钢琴演奏）类专业、舞蹈表演类专业、影视表演类专业、播音与艺术主持类专业、广播电视编导类专业和音像技术类专业，各类专业考试总分为200分。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的非美术类本科校际联考的专业类别有：表演类、舞蹈类、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音乐表演、音乐学和摄影。各类专业考试总分为300分。

13、安排在艺术本科（一）批次录取的所有院校（包括教育部批准院校）的美术类本科专业，须在我省相应本科层次统考合格生源范围内组织校考，确定本校专业合格考生，不能录取我省美术类专业统考不合格考生；艺术本科（一）部分高校的美术类专业若不组织校考，专业成绩可直接使用湖北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成绩。
从2014年起，报考教育部批准实行自划线院校（含31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的美术类专业，考生必须参加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且达到省统一划定的合格线，否则校考成绩无效。

14、安排在艺术本科（二）批次录取院校的美术类本科专业，高校不单独组织校考，录取时专业成绩使用湖北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成绩；非美术类专业由招生院校自行组织校考。
15、安排在艺术本科（三）批次录取的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教育部批准院校除外），招收美术类本科专业和非美术类本科专业均不自行组织校考，录取时美术类专业成绩使用湖北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成绩，非美术类专业成绩直接使用校际联考专业成绩。

16、安排在艺术高职高专批次录取的省内外院校（教育部批准院校除外），招收湖北省组织了统（联）考的艺术高职高专专业，均不自行组织校考，录取时专业成绩使用全省统（联）考专业成绩。
17、对湖北省未组织统（联）考的非美术类本科专业和少数高职高专专业，由高校（独立学院和民办院校除外）自行组织校考；不自行组织校考的，由学校提出申请，认可一所其他学校同层次（指学历层次相同，即本科或者专科，下同）、同专业名称的合格生源，在2月底之前报省招办，经同意后高校方可向社会公布，高校不得未经省招办同意擅自指定公布认可其它学校合格生源，因高校擅自指定合格证使用情况产生不良后果的，由高校负责。省招办在公布招生计划时将认可学校与计划一并公布。

18、外省院校在湖北省设置考场进行校考，应接受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安排考点。高校应在11月份将本校专业考试科目、考试时间、考试要求和工作程序等函告省教育考试院，以便统一安排考场。在湖北省设置考场组织专业考试一般应在3月底前全部结束。未经省教育考试院认可而在我省自行组织的考试，我省将不承认其考试结果。
艺术专业考试按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有关考务规定执行，试题的命制、试卷的印刷和保管按照有关保密工作规定执行。
评卷工作做到公正、准确。考试过程重要环节要有视频及文字记录，考试结果要有成绩，考生专业考试试卷（或视频资料）须保留1年，以备查阅。
六、专业合格标准和合格证
19、我省统一划定美术类统考本科、高职高专专业合格控制分数线以及非美术类本科（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和高职高专校际联考专业合格控制分数线，美术类统考专业合格控制分数线于2013年12月底向社会公布，非美术类本科和高职高专校际联考专业合格控制分数线将与文化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一并划定公布。

考生可在省教育考试院或联考办公室所在高校网站上查询统（联）考成绩，统（联）考成绩达到合格控制分数线即为统（联）考合格，不单独给考生发放统（联）考合格证。
20、所有高校（包括教育部批准实行自划线的院校）的美术类专业，应在湖北美术类专业统考合格生源中发放专业合格证。只有统考合格考生，才能参加高校组织的校考。
21、组织校考的高校，合格证书发放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校在鄂艺术专业招生计划数的4倍。
22、高校于2014年4月上旬将本校的专业合格考生信息通过WEB信息平台（具体办法另文通知）报送省招办，报送艺术合格信息中的类别划分美术类、非美术类，专业代码、专业名称要与招生计划一致。省招办于6月在湖北招生信息网公示各校合格考生名单，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合格信息。

七、志愿填报

23.考生填报艺术类专业志愿的时间在高考文化成绩和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之后，与文理类志愿同时填报。

24、艺术本科（一）设2个院校志愿，1个一志愿和1个二志愿，各院校志愿设6个专业志愿。

25、艺术本科（二）设两个志愿模块：一是美术类统考模块，该模块填报美术类志愿，设5个院校平行志愿，各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二是非美术类校考模块，该模块填报非美术类志愿，设2个院校志愿，1个一志愿和1个二志愿，各院校志愿均设6个专业志愿。

26、艺术本科（三）设3个志愿模块：一是美术类统考模块，该模块填报美术类志愿，设5个院校平行志愿，各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二是非美术志愿模块，包括表演类、舞蹈类、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音乐表演、音乐学和摄影等7个专业类别，每位考生在非美术志愿模块中只能选择一个专业类别填报，不能兼报。非美术志愿模块设5个院校平行志愿，各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三是自发证院校志愿模块，该模块填报经教育部批准自行组织了校考，自行发放了专业合格证的院校志愿，设1个院校志愿，可以填报6个专业志愿。投档顺序为先投美术类统考模块志愿，再投非美术模块志愿，最后投自发证院校模块志愿。征集志愿时间和第二批本科文理类一致。

27、艺术高职高专批次设2个院校志愿，1个一志愿和1个二志愿，各院校志愿设6个专业志愿。征集志愿时间和第三批本科文理类一致。

28、报考艺术专业的考生，可以兼报其他批次院校的非艺术类专业。
八、录取
29、根据教育部有关要求，结合生源情况和考生成绩等情况，全省统一分批次、分专业类别划定艺术类录取最低文化控制分数线。

30、教育部批准院校的本科和高职高专专业、省招委批准的省属高校自主招生的艺术专业，由高校自行划定文化考试录取控制分数线，在录取前报送省招办。
31、对直接使用统（联）考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录取时将高考文化考试和统（联）考专业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后排序投档，投档排序成绩构成为：（文化成绩×40%+统考或联考成绩×60%）×2。平行志愿投档比例原则上为1:1。

对高校组织校考的艺术类专业，录取时将文化成绩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专业合格考生的第一志愿考生档案全部投给高校，由高校按本校的录取规则录取；如果录取控制分数线上合格生源超过招生计划4倍的，按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投档，投档考生数不超过招生计划的4倍。

32、艺术类专业录取一般有三种录取办法，考生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均合格时，高校可按文化成绩排序录取，或按专业成绩排序录取，或者按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各占一定比例折合后排序录取。各高校应在本校招生章程中明确本校的艺术类专业录取办法，同时在4月10日之前报省招办备案。

33、各批次录取时间和生源不足院校征集志愿时间：

艺术本科（一）录取时间和生源不足院校征集志愿时间与提前批本科文理类同步。

艺术本科（二）录取时间和生源不足院校征集志愿时间与第一批本科文理类同步。

艺术本科（三）录取时间和生源不足院校征集志愿时间与第二批本科文理类同步。

艺术高职（专科）录取时间和生源不足院校征集志愿时间与第三批本科文理类同步。

34、录取期间，高校应在本校招生信息网上及时公布本校艺术类各专业录取规则和各专业录取分数。

九、其他
35、对校考或联考组织过程中违反规定或因重大疏漏造成恶劣影响的招生院校，一经查实，将取消其组织专业考试的资格，并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和相关领导。
36、对在艺术类专业招生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招生院校，我省将不接受该校在鄂艺术专业招生计划。
附件2：

教育部批准可自行划定本校艺术专业分数线和

文化考试录取控制分数线的院校（专业）

（以下名单仅供参考，详见《湖北省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

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戏曲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       天津美术学院

鲁迅美术学院      沈阳音乐学院       吉林艺术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景德镇陶瓷学院     山东艺术学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湖北美术学院       武汉音乐学院

广州美术学院      星海音乐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       云南艺术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音乐学院       新疆艺术学院

解放军艺术学院    清华大学           东华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服装学院

江南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设计本科专业)

北京印刷学院（艺术设计本科专业）  

苏州大学（艺术设计本科专业）

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摄影、录音艺术本科专业)   

内蒙古大学(音乐表演、表演、音乐学本科专业)

附件3：

湖北省2013年普通高校招生

安排在艺术本科（一）录取院校

（以下名单仅供参考，2014年院校招生批次安排

详见《湖北省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

解放军艺术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四川大学

重庆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江南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湖南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疆大学

西北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云南大学

东华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苏州大学

沈阳音乐学院

暨南大学

安徽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郑州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河海大学

南昌大学

福州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

中南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燕山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石家庄铁道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湘潭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大学

汕头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深圳大学

宁波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扬州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上海大学

鲁迅美术学院

吉林艺术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

山东艺术学院

广州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武汉体育学院

西安石油大学

新疆艺术学院

上海理工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郑州轻工业学院

景德镇陶瓷学院

天津工业大学

西安工程大学

北京服装学院

武汉纺织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宁夏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

兰州商学院

大连工业大学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北方工业大学

华侨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武汉音乐学院

湖北美术学院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广州体育学院

贵州大学

天津美术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戏曲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广州美术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

西安音乐学院

星海音乐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

云南艺术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

苏州科技学院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北京印刷学院（艺术设计本科专业）  

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摄影、录音艺术本科专业)   

江汉大学的艺术设计（服装表演与设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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